
岭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“曝光”企业公示

序号 所属地 企业名称 问题和隐患 违反法律 处罚依据 处罚金额 立案日期 结案日期

1 岭东区

双鸭山市

达安劳务

派遣有限

公司

5 月 6 日，岭东区应急管

理局对双鸭山市达安劳务派

遣有限公司督查检查时，发

现：

现场撬装式加油装置高

低液位报警仪处于关闭状态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

款“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

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

控、报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备、

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

其相关数据、信息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

条第四项“生产经营单位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

限期改正，处伍万元一下

罚款；......（四）关闭、

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

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救

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

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

信息的；”规定，处罚 2

万元。

贰万元
2024 年 5

月 6 日

2024 年 5

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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